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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及相關配套措施

修正事宜」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 1月 7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 地點：本署第一辦公室 2樓會議室 

三、 主席：李副署長政宗           紀錄：白汝雯 

四、 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略） 

六、 會議結論： 

（一）本署○區分署（○○辦事處）受理申請委託經營案件簽核

表（範本）（下稱簽核表） 

1.本署所訂簽核表係範本性質，各分署（辦事處）應視

轄區及業務實務執行需要自行調整運用，並就個案實

際情形完整表達相關事項。法令及相關函示規定倘有

修正，應即時自行檢討修正內容。 

2.原建議簽核表捌、審查意見二（二）認定內容增列申

請人使用情形及核准使用用途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

及建築管理規定等勾選字樣，查本項認定內容，應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具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國

有非公用財產有提供委託經營使用必要之審查意見表

」（下稱審查意見表）內容摘要載明，不侷限勾選字

樣，爰維持現行採空白方式由各分署（辦事處）依個

案情形載明。 

3.原建議簽核表玖、處理意見三（四）所列其他契約特

約事項，因非屬簽核時所需勾選事項，改列為提醒事

項，作為實務作業參考。 

4.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第 10 點及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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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第 11 點規定，未規

範更新單元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國有非公用土地，於都

市更新事業概要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或實施者逕

行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召開公聽會之次日起，停止

受理申請委託經營案，爰簽核表附表所列無其他法令

規定不得提供使用情形甲式項次 8（2）及乙式項次 9

（2）「非位屬都市更新地區或單元」刪除。另國有非

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第 22 點規定之內政部

依行政院核定「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勘選或「都

市更新示範計畫」等核定補助之地區，既為行政院核

定，應屬項次 1.有無行政院、財政部、本署或分署核

定計畫、用途或處理方式範疇。倘經內政部確定須配

合暫緩處分，在未報經行政院或內政部都市更新推動

小組同意時，不符合簽核表捌、審查意見二（三）申

請標的，無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下稱

委營要點）第 5 點之 1 規定之不得辦理情形，爰不得

辦理委託經營，簽核表附表甲式項次 8（2）及乙式項

次 9（2）所列都市更新事項內容刪除。 

5.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認定國有非公用財產有提供

委託經營使用必要之審查意見表（下稱審查意見表）

時，已就認定之使用用途審查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

及建築管理規定，簽核表附表甲式項次 9刪除。 

6.簽核表修正如附件一。 

（二）審查意見表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審查意見表，係基於施政需要

、業務推動、公共利益（下稱三要件）考量，其所認

定之經營用途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容許使用之項目

及建築管理規定與公共利益相關，爰課予審查說明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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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至倘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或水土保持法等規定情

形，屬行為人責任，分署可俟行為人完成改善或由申

請人提出經營計畫時先行切結負責或完成改善再予續

處，爰無須於審查意見表增訂。 

2.審查意見表修正如附件二。 

（三）委營要點 

原建議修正第 5 點之 1 規定，查該點係規範本署審辦事

項，而擬增修內容，核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立三要件須

審認事項，爰不予修正。 

（四）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契約（下稱委營契約） 

1.為避免受託人將委託經營財產作違反法令使用時，持委

營契約對抗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處罰等公權力措施，

於委營契約第 6點增修受託人不得以契約對抗政府之取

締文字。 

2.原建議修正委營契約第 6 點、第 11 點第 1 款有關不得

違反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規定使用等文字，特約事

項已涵蓋相關內容，爰無須修正。 

3.委營契約（甲、乙式）修正如附件三。 

（五）本署○區分署（○○辦事處）辦理委託經營財產檢查表（

下稱檢查表）：修正如附件四。 

七、 附帶決議： 

（一）各分署（辦事處）受理委託經營申請案倘範圍內國有非公

用土地涉及都市更新事業概要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實施者

逕行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並已召開公聽會，請就委託經

營案是否同意申請擬具處理意見報署。 

（二）各分署（辦事處）辦理委託經營財產現場檢查，倘使用情

形無法判斷有無符合委託經營用途，可就個案情形洽詢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並追蹤列管至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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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委營契約存續期間有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撤銷、

廢止原核定文件一節，為避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漏未通知

，本署將函履約中委營契約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有

撤銷、廢止原認定事項或廢止原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

情形，請函知本署各分署（辦事處）。又新訂約案件，訂

約時除通知受託人，一併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原認

定或核准事項有變動情形（含撤銷、廢止原核定文件），

請函知本署各分署（辦事處）。 

（四）各分署（辦事處）已受理申請委託經營尚未結案及履約中

依委營要點第 28 點規定申請換訂新約案件，均依現行規

定審查處理，並請儘速辦結。 

八、 散會：中午 12時 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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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區分署（○○辦事處）受理申請委託經案件簽核

表（範本草案） 

壹、申請人： 

貳、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叁、申請標的及使用情形： 

一、土地 

二、房屋 

肆、申請期間： 

伍、申請依據：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下稱委營要點）第 5 點第 1

項第____款。 

陸、核准（規劃）用途： 

柒、附繳文件： 

□申請書。 

□申請人資格之證明文件。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使用分區/使

用地類別 

全筆 

面積

（㎡） 

國有

持分 

錄 

號 

申請 

面積

（㎡） 

地上物 

使用情形 

管理區分、

子管理區分 
備註 

             

             

（ 自 行 増 列 ）        

土地計      筆，申請面積合計：           ㎡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建號 門牌 

建物 

面積

（㎡） 

國有

持分 

錄 

號 

申請 

面積

（㎡） 

使用情形 
管理區分、

子管理區分 

備註 

 

             

             

（ 自 行 増 列 ）        

建物計      棟，申請面積合計：           ㎡ 

109年 1月修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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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不得與委託機關為買賣等交易

之切結書。 

□經營計畫。 

□依委營要點第 5 點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規定辦理者，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或核准之文件。 

□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由委託機關以電子處理查詢，並列印查詢文件

併案存檔）。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尚未實施都市計畫者免附）或國家公園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由委託機關以電子處理查詢，並列印查詢文件併

案存檔，但無法以電子處理查詢者，應由申請人檢附）。 

□其他：                     。 

捌、審查意見：（審查符合者打勾，或僅保留個案符合之項目） 

一、應繳證件或文件符合規定。 

二、本案符合下列委營要點規定： 

（一）委營要點第 4點規定之受託人資格 

□地方政府。 

□適當機構(公立機構或依法成立之公、私法人)。 

□適當機構所屬分支機構，或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僅

申請期間在 1年以下者適用) 

（二）委營要點第 5點第 1項規定之得委託特定受託人經營情形 

□第 1 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考量施政需要、業務推動以及公共利益，

認定有提供使用必要，且非屬須獲准許可開發、籌設或設

置者。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2、認定文件： 

3、認定內容： 

4、核定使用期限： 



 

 

第 3頁，共 8頁 

□第 2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者。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2、核准公文： 

3、核准內容： 

4、核定使用期限： 

□第 3款：申請期間在 1年以下。 

1、國有財產使用現況：_____________________。 

2、□無被占用。 

□被占用，但屬「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規定得視

為空地之被占用情形，且非原依本款規定提供使用，於委託經

營期限屆滿後未經騰空收回者。 

（三）申請標的，無委營要點第 5 點之 1 規定之不得辦理情形，詳附表（請

視個案情形適用附表【甲式】或【乙式】）。 

（四）依申請人規劃用途，無委營要點第 18點規定之不得同意使用情形。 

三、使用補償金： 

□現況未遭占用。 

□併案通知申請人繳納新臺幣（下同）○○○元。（期間：自___年___

月___日起至___年___月___日止） 

□他人占用，申請人已檢附自行排除占用切結書，另案向實際使用人追

收至簽約前。 

玖、處理意見： 

本申請案符合委營要點規定，擬准予辦理，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通知申請人簽訂委託經營契約前，檢附經政府機關立案之檢測機構檢測土

壤污染報告（委託經營期間 3 個月以上□有□無勾選申請免附；□委託經

營期間 3 個月以下免附）與繳交訂約權利金及履約保證金，相關金額如下

（詳如「委託經營費用計算明細表」）： 

（一）訂約權利金：○○○元。 

（二）每年度經營權利金：○○○元，本年度經營權利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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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約保證金：○○○元。 

二、本案委託經營期間：自___年___月___日起至___年___月___日止。 

□最長以 20年為限，且未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期限。 

□最長以 1年為限。 

三、於契約特約事項記載以下事項：(甲方為本分署，乙方為申請人，依個案情形列

入特約事項) 

（一）□委託經營契約簽訂前，乙方曾會同甲方至現場勘查，經乙方同意免

辦理現場點交，爰係採書面點交。 

（二）□委託經營範圍內之地上物使用情形，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或建築管

理規定，乙方將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取得合法使用。（適用

委營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1款規定案件） 

（三）□乙方應於每年____（日期）主動提供委託經營標的全貌照片（含拍

攝日期）供甲方查核。 

（四）□（視個案情形填載） 

（五）提醒事項：（供實務作業參考，必要時列入契約特約事項） 

1、簽（換）訂新委託經營契約前應檢附檢測土壤污染報告，乙方已

依委營要點第 13 點第 2 項規定基準繳交履約保證金，未附檢測

土壤污染報告，乙方承諾如發現委託經營財產遭土壤或地下水污

染情事，乙方負責改善並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適用委營要點第

17點之 1第 4項規定情形案件） 

2、乙方簽約前檢附之檢測土壤污染報告，檢測結果有污染情事，仍

有簽約意願，乙方承諾負責改善土壤及地下水遭受污染情事，交

還委託經營財產時檢附之檢測土壤污染報告，檢測值應不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規定之管制標準值。（適用委營要點第 17 點之

1第 5項規定情形案件） 

四、產籍加註：（視個案情形，臚列加註相關事項） 

五、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別 

(以下為核章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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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甲式－適用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辦理者） 

符合「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下稱本要點）第 5點之 1規定 

1 □ 無行政院、財政部、本署或本分署核定計畫、用途或處理方式。 

2 □ 無本署核定保留公用或其他機關已申請撥用者。 

3 

□ 非屬保安林地。 

□ 
屬保安林地。但符合本要點第 5 點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或核准作為公用事業或再生能源產業使用，並經
保安林地主管機關確認無妨礙保安林地使用者。 

4 □ 無民眾申請辦理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5 

□ 無被占用。 

□ 

被占用，經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但無下列情形： 
（1）具有警示作用有繼續排除侵害之必要者。 
（2）排除侵害民事訴訟繫屬中，且申請人未備齊文件申辦，或未經占

用人繳清或辦理分期付款繳納使用補償金，及負擔訴訟費用者。 
（3）取得應返還不動產勝訴確定判決（含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行

名義，下同），尚未依確定判決內容完成執行，且非屬 104 年 5
月 13 日前（不含當日）已取得之法院確定判決（含聲請法院強
制執行中者），經申請人備齊文件申辦，並經占用人繳清或辦理
分期付款繳納使用補償金，及負擔訴訟費用或執行費用者。 

□ 

被占用，但無下列情形： 
（1）占用人因占用涉有犯罪嫌疑，經司法警察調查、司法機關偵查或

審理中，尚未結案。 
（2）申請人非占用人，且未同意自行處理及排除占用情事。 

6 

□ 無提供使用權或同意提供申請開發。 

□ 
已提供使用權或同意提供申請開發。但申請人為使用權人或經同意提

供申請開發之申請人，且無違反契約及相關規定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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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法提供通行。但申請人已切結維持通行暢通，且不請求減少權利

金。 

7 

□ 無受理承租、承購申請案。 

□ 已受理承租、承購申請案，但尚未辦理通知訂約或繳款。 

8 

無其他法令規定不得提供使用情形：（請視轄區情形，及配合有關法令、函示規

定之修正，自行增列內容） 

（1） 

□ 非位於國家公園。 

□ 
位於國家公園，但非屬本署 105 年 7 月 7 日台財產署管字第
10500196200號函核示禁止提供使用情形。 
理由： 

（2） □ 非位於河川區域。 

（3）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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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乙式－適用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 5點第 1項 3款規定辦理者） 

符合「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 5點之 1規定 

1 □ 無行政院、財政部、本署或本分署核定計畫、用途或處理方式。 

2 □ 無本署核定保留公用或其他機關已申請撥用者。 

3 □ 非屬保安林地。 

4 □ 無民眾申請辦理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5 

□ 無被占用。 

□ 

被占用，經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但無下列情形： 
（1）具有警示作用有繼續排除侵害之必要者。 
（2）排除侵害民事訴訟繫屬中，且申請人未備齊文件申辦，或未經占

用人繳清或辦理分期付款繳納使用補償金，及負擔訴訟費用者。 
（3）取得應返還不動產勝訴確定判決（含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行

名義，下同），尚未依確定判決內容完成執行，且非屬 104 年 5
月 13 日前（不含當日）已取得之法院確定判決（含聲請法院強
制執行中者），經申請人備齊文件申辦，並經占用人繳清或辦理
分期付款繳納使用補償金，及負擔訴訟費用或執行費用者。 

□ 

被占用，但無下列情形： 
（1）占用人因占用涉有犯罪嫌疑，經司法警察調查、司法機關偵查或

審理中，尚未結案。 
（2）申請人非占用人，且未同意自行處理及排除占用情事。 

6 

□ 無提供使用權或同意提供申請開發。 

□ 
已提供使用權或同意提供申請開發。但申請人為使用權人或經同意提

供申請開發之申請人，且無違反契約及相關規定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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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法提供通行。但申請人已切結維持通行暢通，且不請求減少權利

金。 

7 

□ 無受理承租、承購申請案。 

□ 已受理承租、承購申請案，但尚未辦理通知訂約或繳款。 

8 

□ 
非屬位於都市計畫商業區、住宅區或互為毗鄰之商業區與住宅區，全
筆土地或併計鄰接國有非公用土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且坵形方整
者。 

□ 
位於都市計畫商業區、住宅區或互為毗鄰之商業區與住宅區，全筆土
地或併計鄰接國有非公用土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且坵形方整者。
但申請期間及規劃用途係屬三個月以下短期且低度利用之委託經營。 

9 

無其他法令規定不得提供使用情形：（請視轄區情形，及配合有關法令、函示規

定之修正，自行增列內容） 

（1） 

□ 非位於國家公園。 

□ 
位於國家公園，但非屬本署 105 年 7 月 7 日台財產署管字第
10500196200號函核示禁止提供使用情形。 
理由： 

（2） □ 非位於河川區域。 

（3）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1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文件格式） 

 

第
一
頁 

共
一
頁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國有非公用財產有提供委託經營

使用必要之審查意見表(草案) 

一、法令依據：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主管業務認定下列標的有提供○○○（申請人）作

○○○（用途）使用必要之審核意見：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建號 

使用分
區/使用
地類別 

全筆 
（棟） 
面積 

核定使
用面積
(詳核
定範圍
圖) 

使用 
情形 備註 

           

           

（一）基於施政需要考量 

理由：(請敘述理由，例如：基於促進醫療資源均衡發展、政府輔

導○○產業發展之政策、政府推動促進勞工團結之政策、政府推

動勞工安全衛生宣導…等，倘有相關法令或行政規則請一併敘明) 

（二）基於業務推動考量 

理由：(請敘述理由，例如：基於統籌規劃醫療機構及人力合理分

配、縮短區域醫療資源差距或減少醫療資源重複投資、規劃辦理

職業訓練、就業服務、技能檢定…等，倘有相關法令或行政規則

請一併敘明) 

（三）符合公共利益 

理由：(請敘述理由，例如：基於提升民眾醫療服務品質、改善居

住環境、創造就業機會、提升服務勞工之效能…等，倘有相關法

令或行政規則請一併敘明) 

（四）核定使用期限：至○年○月○日止。 

（五）申請人使用用途確非屬依法須獲主管機關核准許可開發、籌設或

設置者。 

（六）□申請人使用情形及核准使用用途經查詢符合□土地使用管制□

建築管理規定。 

□地上物使用情形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建築管理規定，惟將

輔導申請人申請取得用地合法，其改善措施（計畫）： 

（依個案情形說明）。 

三、附件：核定範圍圖（套繪地籍圖）。 

此致 

國有財產署○區分署(○○辦事處)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法定代理人  ○○○                         （機關用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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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契約（乙式） 

修正對照表（草案）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使用限制： 

（一）乙方應依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有關規定使用委

託經營財產，不得將委託

經營財產，作違反法令之

使用，甲方不負審認及同

意之責。乙方不得以本契

約對抗政府之取締。 

（二）乙方不得將委託經營財產

供作區分所有建物之建築

基地、住宅及住宅社區相

關設施、通行或私設通

道、水路。 

（三）乙方不得將委託經營財

產，供作廢棄物處理相關

設施（包括廢棄物、資源

物之回收、貯存、清除、

處理及掩埋等）、殯葬相

關設施、爆竹、瓦斯等危

險物品之生產、分裝及堆

置相關設施、土石採取、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土石堆置、儲運、土石碎

解洗選場及相關設施使

用。 

七、使用限制： 

（一）乙方應依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有關規定使用委

託經營財產，不得將委託

經營財產，作違反法令之

使用，甲方不負審認及同

意之責。 

（二）乙方不得將委託經營財產

供作區分所有建物之建築

基地、住宅及住宅社區相

關設施、通行或私設通

道、水路。 

（三）乙方不得將委託經營財

產，供作廢棄物處理相關

設施（包括廢棄物、資源

物之回收、貯存、清除、

處理及掩埋等）、殯葬相

關設施、爆竹、瓦斯等危

險物品之生產、分裝及堆

置相關設施、土石採取、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土石堆置、儲運、土石碎

解洗選場及相關設施使

用。 

為避免受託人將

委託經營財產作

違反法令使用時

，持本契約對抗

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處罰或強

制執行，於本條

第 1 款新增後段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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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契約（甲式） 

修正對照表（草案）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委託經營財產及認定（核

准）用途： 

（一）甲方提供乙方使用之財

產，詳如清冊。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核准）用途：○○○

○○。 

一、委託經營財產： 

甲方提供乙方使用之財產，

詳如清冊。 

受託人應依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核准）用途

使用，爰新增載

明用途內容。 

六、使用限制： 

（一）乙方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認定或核准用途、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有

關規定使用委託經營財

產，不得將委託經營財

產，作違反法令之使用，

甲方不負審認及同意之

責。乙方不得以本契約對

抗政府之取締。 

（二）乙方不得將委託經營財產

供作區分所有建物之建築

基地、住宅及住宅社區相

關設施、土石採取。 

（三）乙方不得將委託經營財

產，供作廢棄物處理相關

設施（包括廢棄物、資源

物之回收、貯存、清除、

處理及掩埋等）、殯葬相

關設施、爆竹、瓦斯等危

險物品之生產、分裝及堆

置相關設施、土石方資源

堆置處理場、土石堆置、

儲運、土石碎解洗選場及

相關設施使用。 

（四）依委營要點第 5 點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辦理，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乙方使

用項目，為重大建設計畫

所需臨時性設施使用，並

負責監督乙方使用及依限

六、使用限制： 

（一）乙方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認定或核准用途、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有

關規定使用委託經營財

產，不得將委託經營財

產，作違反法令之使用，

甲方不負審認及同意之

責。 

（二）乙方不得將委託經營財產

供作區分所有建物之建築

基地、住宅及住宅社區相

關設施、土石採取。 

（三）乙方不得將委託經營財

產，供作廢棄物處理相關

設施（包括廢棄物、資源

物之回收、貯存、清除、

處理及掩埋等）、殯葬相

關設施、爆竹、瓦斯等危

險物品之生產、分裝及堆

置相關設施、土石方資源

堆置處理場、土石堆置、

儲運、土石碎解洗選場及

相關設施使用。 

（四）依委營要點第 5 點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辦理，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乙方使

用項目，為重大建設計畫

所需臨時性設施使用，並

負責監督乙方使用及依限

拆除回復原狀者，非屬前

為避免受託人將

委託經營財產作

違反法令使用時

，持本契約對抗

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處罰或強

制執行，於本條

第 1 款新增後段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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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回復原狀者，非屬前

款規定不得作土石方資源

堆置處理場、土石堆置、

儲運、土石碎解洗選場及

相關設施使用限制禁止範

圍；已依委營要點第 5 點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前款

使用者，不受前款使用限

制。 

款規定不得作土石方資源

堆置處理場、土石堆置、

儲運、土石碎解洗選場及

相關設施使用限制禁止範

圍；已依委營要點第 5 點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前款

使用者，不受前款使用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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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區分署（○○辦事處）辦理委託經營財產檢查

表（範本草案） 
 

查核日期： ○○○年○○月○○日 

委託經營標的（含使用分

區/使用地類別）： 
 

委託經營期間：  

受託人：  

契約號：  

委託經營用途：（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用途；1年以下者為

申請用途） 

 

 

 

一、現場檢查前應查明事

項 
查明結果 

1、簽約點交時（前次檢查）地

上物情形。 
 

2、契約存續期間有無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查報違反土地使用

管制（容許使用項目）、建築

管理及相關法令規定。 

□無 

□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年○○月○

○日函告                ，其處理情形： 

                                    。 

3、契約存續期間有無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通知撤銷、廢止原

核定文件。 

□無 

□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年○○月○

○日函告              ，其處理情形： 

                                  。 

4、前次檢查有無後續須追蹤辦

理事項。 

□無 

□有，（請說明），其處理情形： 

                                  。 

5、有無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 

□無 

□有 (倘勾選

有，請詳謄本填

寫右邊欄位) 

地上物有無辦理建物第一

次登記 

□無 

□有 

地上物有無辦理預告登記 
□無 

□有 

109年 1月訂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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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作區分所有建物之建

築基地 

□無 

□有 

有無作住宅及住宅社區相

關設施 

□無 

□有 

有無作法定空地 
□無 

□有 

二、現場檢查事項 檢查結果 

1、現場地上物狀況。（填寫建

物「加註門牌」、建物以外地

上物「如駁坎、步道」等使

用狀況） 

 

2、使用情形有無符合委託經營

用途。（屬招標委託經營案件

免填） 

□無，（請說明）。 

□有 

□其他：（請說明）。 

3、現場有無地上建物或雜項工

作物。 

□無 

□有 

  □建物(□單獨建築□併同毗鄰○○地號土地建築） 

  □雜項工作物 

4、有無作土石採取。 
□無 

□有 

5、有無作廢棄物處理相關設施

（包括廢棄物、資源物之回

收、貯存、清除、處理及掩

埋等）。 

□無 

□有 

6、有無作殯葬相關設施。 
□無 

□有 

7、有無作爆竹、瓦斯等危險物

品之生產、分裝及堆置相關

設施。 

□無 

□有 

8、有無作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

場、土石堆置、儲運、土石

碎解洗選場及相關設施。 

□無 

□有 

9、有無作工廠、加油站、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 條

第 1項、第 9條第 1 項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或其他

事業使用。 

□無 

□有 

10、有無私設通道或水路。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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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1、由委託機關視個案情形增

加檢查事項) 
 

會同檢查之受託人代表簽章 檢查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三、後續追蹤事項 辦理情形 處理意見 

1、檢查結果應改善事項。 
□無 

□有，（請說明）。 

 

2、地上物使用情形與前次勘查

現況比對有無變動情形。 

□無 

□有，（請說明）。 

3、後續應辦理事項 (視個案情形填載) 

四、現況照片                              拍攝日期：   年   月   日 

遠照   

近照   

側面照   

核參資料：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契約附件土地位置略圖、國有土地地理資訊系統圖籍、已核發土地使
用權同意書資料、契約存續期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告違反法令函文、前次檢查改善情形資料
等(視個案自行增減項目)。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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